
商標俗稱!爲社會公衆對某些商標的習慣性稱呼!主要有

三種形式 "一爲商標本身的簡稱!如#索尼愛立信$被簡稱爲%索

愛&’二爲商標的民間譯法!例如藥品商標 %!"#$%&&的正式譯

名爲%萬艾可&!而公衆習慣稱之爲%偉 哥&’三爲商標加 其 他 限

定並簡稱! 用以指稱使用某商標的特定商品’ 常見的有商標加

生産地的簡稱!如%廣州本田&俗稱爲%廣本&( ( 特定商品的俗

稱’ 即公衆依據該類商品的原料)功能)用途等而對該商品的稱

謂!雖與該商品提供者所使用的商標無關’ 廣義上講!亦屬商標

俗稱範疇( 因爲公衆對此商品的稱謂!客觀上已與該商品建立

了聯繫!起到了商標的作用( 如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近

期審結的#廣雲貢餅&案 ) 中!該院認定廣東茶葉進出口有限公

司從二十世紀五)六十年代開始使用自己獨特的技術加工生産

#廣式普洱茶&!該普洱茶在行業內被稱爲#廣雲貢餅&( 在我國

司法實踐中已發生多起涉及商標俗稱的糾紛!有法院在裁決中

將商標俗稱界定爲#商標的被動使用行爲&*(商標俗稱在商標法

上存在許多値得探討的問題!而#廣雲貢餅&案再次引起實務界

及理論界對相關問題的關注( 本文將以我國現行商標法律及實

踐爲基礎!着重探討商標俗稱的法律屬性)商品提供者是否 對

商標俗稱享有權益) 解 決此類糾紛的法律適用等幾 個 重 要 問

題(

一!商標俗稱的特徵及屬性

商標俗稱具備如下特徵"(+ 商標俗稱的使用 者爲社會公

衆!而非商品提供者( 社會公衆在呼叫相關商品時!對於一些文

字較多的商標!喜歡對其簡化!例如對於#索尼愛立信&!簡稱爲

#索愛&’對於一些國外品牌的商品!則可能賦予其更爲直觀)形

象的稱呼!如將#!,-./-&藥品稱爲#偉哥&( )+商品提供者在生産

經營過程中!未使用該俗稱指代自己的商 品!更未將該俗 稱 註

冊爲商標!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不認可相關公衆以俗稱來指代自

己的商品來源!如在#索愛&糾紛中!索尼愛立 信*中國+公司在

)012 年 31 月還表示並不認同%索愛&是其公司簡 稱 或 者 是 其

手機及電子産品的簡稱 4’在%偉哥&糾紛中!輝瑞製藥公司也明

確聲明%萬艾可&爲其正式商品名!並承認其在中國內地未使用

過%偉哥&商標 5( *+經過公衆的呼叫!該商標俗稱已經建立了與

被呼叫商品的聯繫!具有表明商品來源的功能(

商標是區別商品來源的手段或標記( 當某一標記與其用於

的商品或意圖用於的商品建立起聯繫時! 該標記 便 構 成 了 商

標6(因此!當商標俗稱與特定商品建立了聯繫!即社會公衆看到

該名稱便可想到特定商品時!此名稱便具備了商標的屬性(

二!商品提供者是否對商標

俗稱享有權益

商標俗稱雖具有商標屬性!但商品提供者對此名稱是否享

有民事權益則是另一問題( 商標的目的!是標明在商業活動中

商品與有權使用該商標者之間的聯繫 2!即表明商品來源( 商品

提供者是否對商標俗稱享有權益!從以往 司法判例來看!涉 及

較爲複雜的事實認定問題!爭議的核心往往在於該俗稱是否與

商品提供者的商標建立了唯一的對應關係!或者與商品提供者

的某一商標是否構成近似!以及商品提供者是否在商業活動中

使用過該俗稱等(

商品提供者是否對具有指代商品 來 源 作 用 的 俗 稱 享 有 民

事權益!涉及到兩個問題( 一是商品提供者是否對該俗稱享有

!"#$%&’()
!張廣良!

!栏目主持"張廣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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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權! 對此"有學者認爲"商標俗稱"雖爲社會公衆對該名稱

的使用"但此種使用的後 果應歸於商品提供者"即社會公 衆 的

使用會産生商標權! 另一問題是假定商品提供者對該俗稱不享

有商標權"則其是否具有禁止他人註冊或使用該俗稱的權利!

對此"筆者認爲"商品提供者是否對該俗稱享有商標權"應

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探討! 我國現行商標法主要保護註冊商

標專用權! 顧名思義"註冊商標專用權産生於商標的註冊! 對於

未註冊的馳名商標在滿足#商標法$第十三 條規定條件的 前 提

下"權利人有權阻止他人註冊並禁止其使用% 對於使用在先並

且有一定影響的商標"其擁有者可依據&商標法$第三十一條的

規定"阻止他人以不正當手段搶註% 此處所稱的使用"包括將商

標用於商品’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 交易文書上"或 者 將

商標用於廣吿宣傳’ 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 !! 搶註他人商

標"是 將他人已經使用"並在消費者中已産生一 定影響但未 申

請註冊的商標搶先以自己的名義申請註冊! 未註冊商標"若符

合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’包裝’裝潢的構成要件"也可以受到我

國&反不正當競爭法$第五條的保護! 然而"應該指出的是"未註

冊商標使用者依據我國&商標法$第十三條以及&反不正當競爭

法$第五條所受到的此 種保護"並不能表明其對該未註冊 商 標

享有權利"而僅能表明其對該商標享有一種合法的利益! 此外"

無論對未註冊馳名商標’使用在先並有一 定影響的商標"還 是

可以受到&反不正當競爭法$保護的未註冊商標"其能夠受到有

限 保護的前提條件均爲商標的擁有者在商 業活動中眞 實 使 用

了該商標!

對於商標俗稱而言"商品提供者從未在商業活動中使用過

該名稱"因此"其難以作爲商品提供者的未註冊馳名商標’使用

在 先 並 有 一 定 影 響 的 商 標 或 者 作 爲 知 名 商 品 的 特 有 名 稱 ’包

裝’裝潢等受到保護! 即根據現行法律"難以認爲商品提供者對

該俗稱享有合法權益! 然而"若商品提供者能夠證明商標俗稱

與其商品建立了特定的聯繫" 則從出於避免相關公衆混淆’誤

認以及公平競爭的角度出發"商品提供者應有權阻止他人對俗

稱的註冊或者禁止其使用!

三!涉商標俗稱糾紛解決的法律適用

涉及商標俗稱的糾紛目前主要涉及兩種類型"一爲商標民

事糾紛" 即商品提供者要求他人停止使用該俗稱並請求賠償(

二爲商標確權行政糾紛"即商品提供者阻止他人將該俗稱註冊

爲商標%

對於因商標俗稱引發的民事糾紛"商品提供者起訴的法律

依據一般爲&反不正當競爭法$第二條關於誠實信用原則及&商

標法$第十三條關於未註冊馳名商標的規定% 輝瑞有限公司’輝

瑞製藥有限公司訴北京健康新概念大藥房有限公司’上海東方

製藥有限公司’廣州 威爾曼藥業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’侵 犯 未

註冊馳名商標權糾紛案 " 即屬此例% 在佩里埃儒埃香檳酒股份

有限公司訴深圳市芭 黎之花商貿有限公司等侵犯商 標 專 用 權

糾紛案 #$ 中"原吿主張其在中國擁有註冊號爲 %&’$((# 的)!*

字型蔓藤花圖形註冊商標"該)花圖形*商標在業界和相關消費

者中俗稱爲)巴黎之花*"故其對該文字享有由其註冊商標衍生

而來的權利% 對此"受訴法院認爲缺乏商標法依據"予以駁回%

如上文分析"因商品 提供者無法證明其使用過商標俗稱"故 在

民事案件中"除非可證明該俗稱與其註冊 商標構成近似"或 者

構成對其馳名商標的 複製’翻譯或模仿"否則其依據商 標 法 所

提出的主張難以得到法院的支持%

處理因商標俗稱引發的確權行政糾紛"涉及&商標法$第十

條 第 一 款 第+八,項’第 十 三 條 第 一 款’第 二 十 八 條’第 三 十 一

條’第四十一條等條款的適用問題% 這些法律條款可分爲兩類%

一類是主要保護特定民事主體的民事權 益的規定"包括&商 標

法$第十三條第一款’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% 另一類是用來

規範商標註冊秩序"制止損害公共利益’不 正當佔用公 共 資 源

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商標註冊行爲+下簡稱爲維

護公共利益的條款,%

對於第一類商標法條款的適用"筆者先分析&商標法$第三

十一條的規定% 因商品提供 者從未在商業活動 中 使 用 商 標 俗

稱"故在 他人將該俗稱搶註爲商標的案件中"商品 提供者 依 據

&商標法$第三十一條主張權利"難以得到法院的支持% 例如"在

)索愛*案中"二審法院認爲"被搶註的商標應 當由被搶註人 自

己在商業活動中使用"而在爭議商標申請註冊之前索尼愛立信

+中國,公司未進行任何有關)索愛*産品的生産’銷售及宣傳等

商業活動(由於索尼愛立信+中國,公司未將)索愛*作爲商標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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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商業性的使用!商標評審委員會關於索尼愛立信"中國#公司

提供的證據不能認定$索愛%商標爲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 響 的

商標的決定是正確的&!! 而一審判決則認爲!$索愛%這一簡稱被

中國相關公衆’媒體採用並廣泛使用!且這 種稱謂已被廣 大 消

費者感知並一致認同!成爲$索尼愛立信%公認的簡稱!與之形

成了唯一的對應關係! 這種使用具有了區分不同商品來源’標

誌産品質量的作用!這些實 際使用效果’影響自然及於索 尼 愛

立信公司和索尼愛立信"中國(公司&!" 筆者認爲!二審法院對此

問題的看法更符合)商標法*第三十一條的立法本意& 在此類糾

紛中!若商品提供者不能證明其使用了該 俗稱!則其請求 不 應

得到支持& !#

同理!我國)商標法*第十三條關於未註冊馳名商標保護的

規定!應僅適用於商品提供者在商業活動中使用的雖未註冊但

已馳名的商標& 若商品提供者並未使用該商標俗稱!則該俗稱

不應被認定爲其未註冊的馳名商標!賦予其制止他人註冊的權

利& 最高人民法院在輝瑞有限公司’輝瑞製藥有限公司與江蘇

聯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’北京健康新概念大藥房有限公司及廣

州威爾曼藥業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’侵犯未註冊馳名商標權糾

紛一案 !$ 的裁決理由!同樣適用於商標確權案件的審理&

關於)商標法*第二十八條的適用!如果商品提供者能證明

某商標俗稱與其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!

則其 有權依據該條規定制止他人對該稱謂的 註冊或 使 用& 在

$廣本%一案中!受訴法院便持此種觀點& !%

對於第二類法律條款的適用!筆者首先探討)商標法*第十

條第一款第+八(項在涉商標俗稱糾紛中的適用問題!即該俗稱

是否屬於此項所稱的$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標誌%!從而不得作爲

商標使用的情形& 最高人民法院已在其相關意見中對$具有其

他不良影響%的情形作出明確界定!並指出!如果有關標誌的註

冊僅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的!不宜認定其屬於具有其他不良影響

的情形&!& 在審理涉及商標俗稱的糾紛案件中!受訴法院也確認

)商標法*第十條第一款第"八(項不適用於此類糾紛& !’ 筆者認

同相關法院的觀點!只有商 標俗稱是該項條款所稱的$有 不 良

影響的%標誌!才不得作爲商標來使用!即社會公衆不應該使用

該標誌指代某種商品& 商標俗稱顯然不屬於此種情形&

)商標法*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在涉商標俗稱糾紛中的適用!

主要涉及他人搶註商標俗稱是否屬於以$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

註冊%的情形& 此款屬於$誠實信用%原則體現在商標法中的一

個兜底性條款!旨在制止商標註冊中商標法無明文規定的非誠

信行爲& 最高法院在其相關意見中指出!$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

否屬於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冊!要考慮其是否屬於欺騙手

段以外的擾亂商標 註冊秩序’損害公共利益’不正當佔用 公 共

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段%& !( 因此!若商標

俗稱與商品提供者間已建立了聯繫!而商標搶註者明知或應知

其申請註冊的標誌爲他人商標俗稱的!則應認定搶註者採取了

不正當手段& 在我國現行)商標法*中!並無商標註冊應遵守$誠

實信用原則%的具體規定& 因此!無論從倡導商標註冊中應遵守

$誠實信用原則%的角度出發!還是維護相關 公衆的利益!避 免

其對商品來源産生混淆’誤認的角度出發!在商品提供 者 無 法

依照)商標法*的其他條款制止將商標俗稱搶註 爲商標的 情 形

下!應依照此項規定制止此種搶註行爲&

結語

商標俗稱引發的商標糾紛在我國已有多起!而學術界及實

務界對商品提供者對商標俗稱是否享有權益’糾紛解決的法律

適用問題尙存在爭議& 筆者以我國現行法律規範及司法實踐爲

基礎!對此問題進行了梳理!以期對相關糾 紛的解決及 在 相 關

問題上達成共識有些許幫助& !

欄目主持人!

張廣良"法學博士"曾任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

副庭長#代庭長#硏究室主任$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敎授%北京大學

國際知識産權硏究中心客座硏究員#國家知識産權局發展硏究中心

客座硏究員#美國約翰&馬歇爾法學院兼職敎授等職$

! 李琛!’對(商標俗稱)惡意註冊案的程序法思考*"’知識産權*"#!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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